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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机制，

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帮助人们更好、更方便的就医，已成为了

中国医改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各地政府因地制宜，纷纷

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大医院与社区之间协作模式的建立。其中，

协作较为紧密的模式有大医院直管社区模式、医疗集团模式

等。根据患者病情和人群健康的需要而进行上下级医院之间

的转院治疗过程即是双向转诊［１２］，这是目前不同等级医疗机

构间进行协作的主要途径之一，被认为是实现“小病在社区，大

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医疗服务格局，解决“看病贵、看病难”

的有效方法之一［３］。双向转诊的实施情况作为反映不同医疗

机构间协作模式开展效果的主要评价指标，在国内许多城市的

医疗机构间进行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基层医院设备差、医

院人员配备不足，以及双向转诊指标不明确、患者追求名院名

医不愿下转等原因［４］，目前双向转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便是“上转容易、下转难”。

本研究选取了在武汉直管模式和镇江医疗集团模式大医

院住院后下转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住院的患者和在大医院未

转诊的住院患者为调查对象，从患者的基本信息、住院时间、住

院费用及主要构成（包括住院总费用、药品费用、检查费用等），

了解两个协作模式下，下转对住院患者住院时间及费用的影响

情况，比较不同协作模式转诊服务开展的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通过对武汉直管模式和镇江医疗集团

模式下，在大医院住院后进行下转的脑血管疾病患者与大医院

住院未转诊脑血管疾病患者的住院费用进行比较，了解下转服

务对居民经济负担的影响。在两个模式下大医院电子信息系

统中，对“神经内科”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根据入院诊断，从患者

数较高的“脑卒中”“脑梗”患者中进行选择。在武汉直管模式

下，共抽取患者１２０例，其中转诊组和对照组患者各６０例；在

医疗集团模式下下，共抽取患者８０例，其中转诊组和对照组患

者各４０例。

１．２　方法　根据专家意见和科室医生的建议，研究调取了病

情相似的在大医院住院后进行下转的患者与大医院住院未转

诊的住院患者住院费用信息进行研究（根据主管医生建议排除

病情严重、治疗转归情况为“死亡”结果的患者）。转诊组和对

照组全部患者的疾病转归进行统计。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用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用

率表示，组间采用χ
２ 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患者一般情况　武汉直管模式下１２０例患者的平均年龄

为６７．６６岁；镇江医疗集团模式下８０例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６８．８９岁，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狋＝－０．８１，犘＞０．０５）。

武汉直管模式下，转诊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６３．２７岁，对照组

的平均年龄为７１．９７岁；镇江医疗集团模式下，转诊组患者的

平均年龄为６７．０３岁，对照组的平均年龄为７０．７５岁，两个模

式下对照组年龄均高于转诊组。两个模式下，总体样本患者在

年龄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狋＝１．３１，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转诊组与对照组的治疗转归情况比较　直管模式下，转

诊组“治愈”与“好转”的例数分别为２与５８例，占总数的３．３％

和９６．７％；对照组“治愈”与“好转”的例数分别为５与５５例，占

总数的８．３％和９１．７％。医疗集团模式下，转诊组“治愈”与

“好转”的例数分别为２与３８例，占总数的５％和９５％；对照组

“治愈”与“好转”的例数分别为３与３７例，占总数的７．５％和

９２．５％。

表１　　样本患者基本情况

项目
直管模式

转诊组 对照组 χ
２ 犘

医疗集团模式

转诊组 对照组 χ
２ 犘

性别［狀（％）］ ０．１３ ＞０．０５ ２．７４ ＞０．０５

　男 ３１（５１．７） ３３（５５．０） ２３（５７．５） ３０（７５．０）

　女 ２９（４８．３） ２７（４５．０） １７（４２．５） １０（２５．０）

年龄［狀（％）］ ３．７５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０５

　≤６５ ３０（５０．８） ２０（３３．３） １３（３２．５） １１（２７．５）

　＞６５ ２９（４９．２） ４０（６６．７） ２７（６７．５） ２９（７２．５）

缺失（狀） １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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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转诊组与对照组治疗费用及构成比较　武汉直管模式和

镇江医疗集团模式下，样本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１０．７ｄ

和１５．２ｄ，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３．４８，犘＜０．０５）。

直管模式下，转诊组和对照组的平均住院天数分别为８．０ｄ和

１２．３ｄ，经检验两组之间的平均住院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狋＝－２．２１，犘＜０．０５）。医疗集团模式下，转诊组和对照组的

平均住院时间分别为１７．１ｄ和１３．４ｄ，两组之间的平均住院

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２．２４，犘＜０．０５），见表２。

２．４　转诊组与对照组费用及构成比较　在住院总费用上，武

汉直管模式与镇江医疗集团模式下，样本患者的平均住院总费

用分别为６７４２．９元和１８１９８．９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

５．５９，犘＜０．０５）。武汉直管模式下，转诊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

的总住院费用分别为６１６６．２元和７３１９．５元（狋＝１．１１，犘＞

０．０５）；镇江医疗集团模式下，转诊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总住院费

用分别为２４０１４．１元和１２３８３．７元（狋＝－２．５４，犘＜０．０５）。在

直管模式下，转诊组和对照组患者的药品费用占总住院费用的

比例分别为３８．７％和４７．１％，对照组患者的药品费用占总医

药费用的比例明显较高，见表３。

　　从日均住院总费用来看，武汉直管模式下，转诊组的日均

总住院费用为７６７．６元，比对照组高出约１１．１％；镇江医疗集

团模式下，转诊组的日均总住院费用为１２１０．５元，比对照组

高出约３１．６％。总体来看，武汉直管模式下，下转租与对照组

患者在大医院住院时的日均检查费用分别为９０．２元和５４．０

元，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２．９１９，犘＜０．０５）。镇江

医疗集团模式下，总体上转诊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在大医院

住院的日均住院费用、日均检查费用、日均药品费用差异不大。

武汉直管模式下，患者住院药品费用中中药费用比例高于镇江

医疗集团模式，见表４、５。

表２　　两个模式下患者住院时间（ｄ）

组别 狀
平均住院时间

（狓±狊，ｄ）
范围 狋 犘

直管模式 －２．２１ ＜０．０５

　转诊组 ６０ ８．０±４．１ ３～３１

　对照组 ６０ １２．３±１４．４ ５～１１４

医疗集团模式 ２．２２ ＜０．０５

　转诊组 ４０ １７．１±９．１ ３～３４

　对照组 ４０ １３．４±４．９ ２～２５

表３　　转诊组与对照组住院费用构成比较

组别 总检查费用（狓±狊，元） 狋 犘 总药品费（狓±狊，元） 狋 犘

直管模式 －０．５９ ＞０．０５ －２．３０ ＜０．０５

　转诊组 ６４０．６±５３５．９ ２３８８．１±１８６５．９

　对照组 ５７２．３±７１２．４ ３４４５．７±３０１４．５

医疗集团模式 －１．２５ ＞０．０５ １．１５ ＞０．０５

　转诊组 １２８６．９±９９６．９ ９６０１．６±１１６２９．４

　对照组 １０１６．５±６６４．４ ６１３９．１±４９１２．４

表４　　转诊组与对照组日均住院费用及构成比较

组别
日均住院总费用

（狓±狊，元）
狋 犘

日均检查费

（狓±狊，元）
狋 犘

日均住院药品费用

（狓±狊，元）
狋 犘

直管模式 －１．４６ ＞０．０５ －２．９２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转诊组 ７６７．６±３３７．７ ９０．３±８３．８ ３０３．４±１４６．２

　对照组 ６９０．４±２８０．０ ５４．０±４７．１ ３０３．１±１３５．５

医疗集团模式 －１．５０ ＞０．０５ －０．２９ ＞０．０５ ０．３０ ＞０．０５

　转诊组 １２１０．５±１１４２．７ ８５．３±９５．４ ４００．２±３８９．０

　对照组 ９２０．０±３７６．０ ７９．７±４９．０ ４２５．１±２４７．９

表５　　转诊组与对照组日均药品费用构成比较

组别
日均西药费用

（狓±狊，元）
狋 犘

日均中药

费用（元）
狋 犘

直管模式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１９ ＞０．０５

　转诊组 ２２１．８±１４３．３ ８１．６

　对照组 ２２４．１±１４１．８ ７９．０

医疗集团模式 ０．０３ ＞０．０５ １．２５ ＞０．０５

　转诊组 ３９７．４±３８８．０ ２．８

　对照组 ４００．１±２５６．１ ２５．０

３　讨　　论

　　医疗集团模式是国内一种较常见的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间建立的协作模式。主要是在医疗集团框架下，成立社

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专门负责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协

调联系工作，核心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合作不涉及人、

财、物的统一管理［５］。在镇江的医疗集团模式下，协作工作主

要包括大医院指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派遣专家到

社区坐诊与教学查房、免费接收相应社区医生培训、优化双向

转诊制度的实施，对上转患者实行“一免三优先”服务：即免挂

号费、优先预约专家门诊、优先安排辅助检查、优先安排住院，

对符合下转指征的患者及时下转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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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基本信息［６］。

直管模式在国内并不普遍，只是部分地方采取此类协作模

式，它是大医院对社区进行托管的特殊形式。在武汉直管模式

下，医院拥有对其协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财务、资产、干部职

工组织人事关系等事物的直接管理权利。核心医院选派具有

高级职称的医师组成“专家团”到各“直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定点定时巡回坐诊、帮扶开展工作。免费接收相应社区医生培

训，患者双向转诊更加简便、无任何费用［６］。

两种模式下，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作的紧密度均

较高，资源整合效果较好，这为促进机构间开展双向转诊做出

保障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双向转诊制度作为实现深化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目标，

建立新型医疗服务体系的主要措施之一，是目前评价不同级别

医疗机构间协作服务开展情况的主要指标。

开展双向转诊制度的优点已得到广泛认可，但目前存在转

诊服务开展的主要挑战即是“下转难”问题。潘景业等［７］对双

向转诊下转难的原因分别进行了“冰山角”分析，陈琴等［８］对目

前双向转诊“下转难”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对于双向转诊，很多研究给出了描述性分析，但利用实证证据，

通过评价转诊效果，尤其是下转服务开展情况来比较不同级别

医疗机构间协作模式效果的研究还很少。

本研究显示，不论何种协作模式下，转诊组与对照组患者

的住院时间都存在明显差异。武汉直管模式下，转诊组患者的

平均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而医疗集团模式下，转诊组患者的

平均住院时间多于对照组。在住院费用的比较上，医疗集团模

式总体明显高于武汉直管模式。武汉直管模式下，转诊组患者

的住院费用少于对照组；医疗集团模式下，转诊组患者的住院

费用多于对照组。这可能与“直管”模式积极鼓励患者下转的

相关措施有关。为促进患者下转，直管模式下患者可以凭社区

医生开具的检查单，直接回大医院进行检查，明确诊断后回社

区继续治疗；患者可在医院看病回社区打针；直管模式下，大医

院对在社区开放畅通门诊、住院转诊绿色双通道，实行“病房到

病房”无缝对接，这为大医院积极在患者处于康复期间可将患

者顺利下转到社区进行治疗提供保障。

医疗集团模式下，下转患者在大医院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

用都显著高于对照组，而患者下转到社区后住院时间较长，可

能与大医院进行下转的患者病情较非转诊患者相对严重有关。

患者下转到社区后，尽管住院时间多于在大医院住院时间，但

住院费用明显减少；将下转患者在大医院住院的费用与在社区

住院的费用相加，除以其在大医院和社区住院时间之和，得出

转诊组在医疗机构诊疗该疾病的日均费用约为７３３．８元，低于

对照组，表明“下转”对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有一定作用。

从两组患者的住院药品费用来看，武汉直管模式和医疗集

团模式下，转诊组患者住院药品费用占总住院费用比例低于对

照组。尽管两个模式下，转诊组患者住院检查费用普遍高于对

照组，但是武汉直管模式下转诊组患者住院检查费用占住院总

费用比例高于对照组；医疗集团模式下转诊组患者住院检查费

用占住院总费用比例低于对照组。这可能与镇江医疗集团模

式下转诊组患者住院总费用较高有关。调查显示镇江医疗集

团模式下，除药品费和检查费，转诊组患者住院费用构成比例

较高的项目包括化验费、监护费、手术费和治疗费。

对两种模式进行比较，直管模式下转诊组患者前期治疗主

要在大医院进行，病情稳定后随即转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这

与此模式下医院与社区协作紧密有关，患者通常在社区进行康

复。医疗集团模式下，尽管转诊对患者的经济负担有一定减

轻，但下转的患者多是病情较重，需长期住院患者。在医疗集

团模式下，机构间通过集团的纽带进行协作，但双方相对独立

仍存在利益竞争。两种模式的不同协作特点，可能是造成两种

模式下转诊患者住院时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本文建议如下：（１）加强协作模式宣传，引导患者合理下

转。医院与社区之间建立协作模式，对促进双向转诊开展的作

用已被广泛认可。不同模式下单位应加强对本单位协作关系

的宣传，尤其是绿色通道等相关优惠转诊政策及相应医保报销

政策，帮助患者理解双向转诊的益处，鼓励患者在病情严重时，

积极上转到大医院；在疾病康复期时期下转到相关社区就医。

（２）明确转诊标准，及时分流患者。调查结果显示两个模式下，

均存在部分患者在大医院住院时间过长，住院费用较高的现

象。为保证转诊的及时有效开展，医疗机构应明确转诊标准，

及时将适宜患者下转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这在保证治疗水平

的前提下不仅可以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同时减轻了大医院

工作量，缓解医院病床压力。（３）利用模式优势，提高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竞争力。社区医疗机构设备及服务能力不高，是影响

患者不愿下转的主要原因之一。且由于基本药物限制，患者在

社区医疗机构诊疗与大医院用药不可能完全相同。社区医疗

服务机构应在保证治疗水平前提下，利用与大医院协作的优

势，积极与大医院合作学习，提高自身诊疗水平；同时开展具有

特色的康复诊疗活动，如开展中医推拿、中医保健等，吸引康复

期患者愿意积极下转到社区进行康复。（４）建立机构间利益协

调机制。机构间存在利益竞争仍是转诊服务开展的主要障碍

之一。不同协作模式应根据自身模式特点，协调模式内不同级

别机构间利益分配，鼓励大医院下转患者，提高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接受转诊的积极性，进一步推进转诊服务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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